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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5〕173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单位竣工验收消防查验

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、各特定地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建设工程建设消防验收管理，进一步强化建设单

位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首要责任落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58 号，以下简称《暂

行规定》）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》（沪

住建规范〔2023〕18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相关规定，

现就进一步规范建设单位竣工验收消防查验的相关要求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《暂行规定》和《管理办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落实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首要责任。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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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，应对建设工程是

否符合消防要求进行查验，经消防查验不符合规定的，不得

编制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。

二、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，提交的

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中应当包含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竣工验

收消防查验表》（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消防验收备案的一般项

目除外）。涉及轨道交通、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等专业工程等

可在现有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表》（以下简称

《消防查验表》）的基础上，根据建设工程的特点进行增减，

后续会出台相应的竣工验收消防查验表。自 2025 年 4 月 1 日

起，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，无需提交《建

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》。

三、建设单位可自行开展竣工验收消防查验，也可委托

具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查验，鼓励建设

单位优先选择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

展消防查验。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政策文件出台之前，

被委托的消防技术服务单位应符合应急管理部《消防技术服

务机构从业条件》（应急〔2019〕88 号）“同时从事消防设施

维护保养检测、消防安全评估的消防技术机构”的从业条件。

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政策文件出台后，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依规、真实准确开展查验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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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查验结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四、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、各区建设管理部门

和特定地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各级建设管理部门”）出

具消防验收（含备案抽查，下同）意见时应严格按照《暂行

规定》和《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是否

完备进行核查，对于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不完备的，不得出具

消防验收合格意见。

五、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在消防验收中发现消防技术服务

单位出具虚假、失实《消防查验表》的，应提高消防验收现

场评定时的抽样数量，重点检查失实和虚假部分，并将出具

虚假、失实《消防查验表》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纳入“黑名

单”管理，同时按照《关于建立建设工程领域消防设计审查

验收管理工作联动机制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联〔2023〕375 号）

第 6 项的相关规定抄送同级消防救援机构。

六、各级建设管理部门不得强制要求建设单位委托消防

技术服务单位开展消防查验，不得强制要求自行开展消防查

验的建设单位加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印章，不得指定或者变

相指定消防技术服务单位开展消防查验。

七、各级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大对《暂行规定》《管理办法》

《消防查验表》和本通知的宣贯力度，在日常监督、业务咨

询中，对建设单位等相关责任主体做好宣传和指导，推动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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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单位消防施工质量首要责任落实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单

位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〔2024〕161 号）

同时废止。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通过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和验收“四不两直”的形式对各单位竣工验收消防查验

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检查，对工作落实不力的，予以督

办或者通报。

2025 年 3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消防救援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3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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